
附件2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少数民族考生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何种民族
	
	毕业学校
	

	父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档案资料登记为少数民族。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的少数民族身份属实。

经办人：

县（市、区）民族宗教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父（母）子（女）关系属实，（是  否）少数民族聚居地考生，户籍资料上民族为少数民族。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少数民族聚居地和散居少数民族考生均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出具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父亲（或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归  侨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毕业学校
	

	侨居国
	
	归国时间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归侨。
经办人：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归侨。
经办人：

市（州）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归侨考生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归侨证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华侨子女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毕业学校
	

	华侨信 息
	华侨姓名
	
	侨居国及定居地
	
	现国籍
	

	
	何时出国
	
	职业
	
	与考生的关系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华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华侨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华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华侨子女。
经办人：

市（州）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华侨子女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定居国外的证件、证明华侨与考生关系的证件（如户口簿）、考生的侨眷证等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台湾省籍考生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毕业学校
	

	在台籍贯地址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台湾省籍考生。

   经办人：

             省台办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台湾省籍考生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证明台湾省籍的证件原件，如户口簿。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退役士兵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退役时间
	
	自主就业
	是 / 否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地居民。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退役士兵情况属实，（是 / 否）属于自主就业。

经办人：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退役士兵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退役证、自主就业证（或自谋职业证）和户口簿原件等相关证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
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立功时间
	
	退役时间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地居民。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退役军人，立功获奖情况属实。

经办人：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退役证、获奖证书和户口簿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烈士子女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烈士与考生关系
	
	被授予烈士称号时间
	

	烈    士事迹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为烈士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烈士子女考生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烈士证书、证明考生与烈士关系的证件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农村独生女考生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编号
	

	父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母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

乡（镇、街道）计生办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

县（市、区）公安局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计生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

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报农村独生女优录的考生填写此表，经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手续后，上报户籍地乡（镇、街道）计生办,由乡（镇、街道）计生办集中办理相关手续。

2.此表一式四份，一份随证明材料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其他分别由乡（镇、街道）计生办、县（市、区）人口计生部门和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父亲、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和农村独生女证明信、《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残疾人民警察 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

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市（州）                        县（市、区） 

	姓  名
	
	报名号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申请项目
	在申请项目后打√

	残疾人民警察
	

	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
	

	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该考生申请项目情况属实。

经办人：

  县（市、区）级公安局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考生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县（市、区）级公安局是指该人民警察所属公安局。

3.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明材料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4.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附获奖证书（退役士兵凭退役证）原件。

5.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军人子女（不含烈士子女）
         市（州）                                 县（市、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军人姓名
	
	部职别
	
	与考生关系
	

	项  目
	在申请项目后打√

	①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人的子女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军人的子女
	

	
	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的子女
	

	
	在飞或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女
	

	
	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的军人的子女
	

	
	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军人的子女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申请项目情况属实。

经办人：
 县（市、区）级人武部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申请项目情况属实。

经办人：

      军分区警备区政治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军人子女（不含烈士子女）考生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县（市、区）级人武部是指相当于县级的人民武装部。

3.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4.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相关证书、所属类别证明原件。

5.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6.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录项目登记表

归侨子女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毕业学校
	

	归侨姓名
	
	侨居国
	
	与考生关系
	

	何时回国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

中学（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归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归侨子女。
经办人：

县（市、区）外事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归侨情况属实，该生为归侨子女。
经办人：

市（州）外事侨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县（市、区）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

市（州）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归侨子女使用此表，3月31日之前报送县（市、区）招办。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随证件复印件装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市（州）招办存档备查。

      3.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考生归侨证、证明考生与归侨关系的证件（如户口簿）原件。

4.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5.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当年省招委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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